
 

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中華民國90年12月12日90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12年12月1日明環字第1120016902號函公布 

一、目的 

為防止發生職業災害，促進全體教職員及學生之安全與健康，特依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2-1條規定，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以下

簡稱本規章)，以要求各級主管及管理、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執行本規

章規定事項。 

二、適用範圍 

(一)適用範圍包括校內所有工作場所。  

(二)適用本規章之人員，係指因工作性質進出工作場所之校內工作者(如

教職員生)及利害相關者(如訪客、承攬商、供應商等)。 

三、規章內容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1.本校所有校內工作者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章。 

2.各單位應依本校自動檢查辦法進行作業檢點與檢查。 

3.維持各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潔及紀律。 

4.應依照各工作場所之工作守則，穿著或配戴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5.各項實驗應依據各場所之作業標準進行。 

6.校內工作者應接受相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7.危險性機械或設備須經檢查機構檢查點合格始可使用，並由取得合

格證照人員操作。 

8.校內工作者應瞭解發生緊急事件時個人之應變方式。 

9.校內工作者應遵行各級主管之安全衛生指導。 

10.校內工作者應參與各項安全衛生活動。 

(二)自動檢查 

1.工作場所負責人應依自動檢查計畫及相關要求，實施自主管理與檢

查，以維護校內工作者之安全，預防災害發生。 

2.工作者實施自動檢查時，發現異常狀況應停止作業、通報及採取必

要防護措施。 

3.維持各工作場所之整理、整頓、清潔及紀律。 

(三)採購與承攬管理 

1.請購單位應確實遵守本校採購安全衛生相關規範。 

2.列管化學品依相關法規申請核可運作文件後始可購入。 

3.承攬作業於施工前，請購(承辦)單位應告知承攬廠商該有關校內工

作場所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注意事項，並簽署施工危害因素告知單。 

4.若本校校內工作者與承攬商共同作業時，承辦單位應與承攬商設置

協議組織，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協議會議。 



 

5.若本校承辦單位未參與共同作業時，該工程由二個以上承攬商共同

作 業時，應指定承攬商之一設置協議組織，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規定。 

(四)災害通報與處理 

1.本校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或事故時，應依「中國醫藥大學實驗

室災害事故通報流程圖」進行災害之處理及通報。 

2.工作場所發生一般職業災害或虛驚事件，應通報環安衛中心，工作

者應配合事故之調查、分析及統計，以辦理作業環境改善。 

3.除必要之職業災害及事故之緊急應變外，應保持現場之完整，以接

受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台中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實施調查(重

大職業災害時)或檢查。 

4.勞動場所內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應立即報告所屬單位轉陳校長，

校方應於八小時內向轄區檢查機構通報： 

(1)發生死亡災害者。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三人以上者。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四、權責單位及相關人員 

(一)校長安全衛生職責： 

1.綜理本校適用場所環安衛業務。 

2.核定本校環安衛年度工作計畫、環安衛管理規章及工作守則。 

3.責成各單位達成有關環安衛業務之執行。 

(二)總務長安全衛生職責： 

辦理與安全衛生業務相關之採購、設置、維護及委辦之事項。 

(三)環安室主管職責： 

1.釐訂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2.規劃、督導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3.規劃、督導安全衛生設施之檢點與檢查。 

4.指揮、督導有關人員實施巡視、定期檢查、重點檢查及作業環境測

定。 

5.規劃及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6.規劃勞工健康檢查並實施健康管理。 

7.辦理職業災害調查、處理及職業災害統計。 

8.提供安全衛生管理資料及建議。 

9.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四)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職責： 

1.受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命辦理第四條各項規定之安全管理事項。 

2.受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之命，並受職業衛生醫師之指導辦理第四條各

項規定之衛生管理事項。 

(五)各系所科(共同科)主管職責： 



 

本校各系所科主管受校長之命，並受總務長之指揮及安全衛生管理單

位人員之指導，就各管轄範圍之安全衛生業務執行與管理事項如下： 

1.綜理負責部門內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2.轄屬內有關安全衛生事項之推動執行。 

3.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聯絡配合。 

4.檢視作業環境安全防護設施及工作方法是否合乎安全，並督促有關

人員改善，防止災害發生。 

5.如有發生傷害事故，除採取必要急救、搶救措施外，對於傷害者給

予必要之處置及送醫，惟重大災害(勞工罹災人數三人以上或死亡災

害時)，應以最迅速方式通報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轉報校長及檢查機

構與當地主管機關。 

6.接受員工對於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事項之建議。 

7.不得使童工、女工從事危險性、有害性工作。 

8.訂定安全激勵辦法，促進所屬員工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安全工

作法之興趣。 

9.督導所屬實施機械設備安全檢查、手工具檢查、個人防護用具保養

檢查。 

10.實施安全觀察，對違反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人員進行瞭解，並加以

糾正或給予必要之處分建議。 

11.轄屬內機械安全設施及工作人員防護具之添置及管理，並督導所屬

切實依規定使用與維護。 

12.指導部屬進行工作安全分析，以為安全教導之資料。 

13.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決議事項之執行。 

14.督導監工人員監督承攬人所僱勞工之安全衛生管理。 

15.負責辦理事故調查與報告，並執行改善措施，防止類似事故之再發

生。 

16.公傷人員之照顧安排，痊癒後給予必要之糾正，辦理考績時列入考

慮因素。 

17.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章應負責之事項。 

(六)實驗室負責人環安衛業務之權責： 

1.督導在該場所內人員確實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執行所轄適用場所環安衛管理事項。 

3.分析、評估適用場所可能危害因素，訂定安全作業守則，並督導所

屬人員配合環安衛有關之講習與訓練。 

4.對於適用場所潛在的危害因素立即排除或改善。 

5.確定機械及儀器設備必要之保養與檢查，並作紀錄。 

6.經常巡視適用場所，對不安全動作予糾正、督導及制止。 

7.提供適當之環安防護用具，督導所屬人員正確佩帶。 

8.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錄申報，廢液分類、標示及貯存。 

9.發生意外事故時緊急應變，並擬定改善對策。 



 

10. 執行其他有關環安衛事項。 

(七)各單位工作人員職責： 

1.工作人員應正確使用各種設備、工具，並維護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 

2.工作人員應瞭解正確之工作方法並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對於新

僱或調換作業人員應特別加以照顧，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導及指

導安全工作方法。 

3.實施設備檢點檢查，經常觀察機具、設備、作業環境之安全狀況，

若有異常應設法改善、糾正或向主管反映。 

4.實施作業前之檢點。 

5.報告所有傷害事故，並對罹災者迅速予急救送醫。 

6.接受規定之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 

7.接受規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8.其他有關安全衛生應辦理事項。 

五、本校各級人員因故未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適當人員代理職務，並報告

其上級主管，其代理人應擔負代理期間之職務管理責任。 

六、獎懲 

(一)違反環安衛規定，依本校「中國醫藥大學違反環安衛規定後續處理要

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二)工作場所經勞動部職安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或本校環安室檢查如

有發現違反規定且未依所定期限改善致遭受科處之罰金罰鍰，由各單

位自行負擔，相關負責人員並依規定予以懲處。 

(三)工作場所因違反環境安全衛生規定導致環境損害或人員傷害時，依相

關環境安全衛生法令辦理。 

七、附則 

(一)本規章有關「教育訓練」之部份，參考本校「中國醫藥大學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要點」。 

(二)本規章有關「自動檢查」之部份，參考本校「自動檢查計畫」。 

(三)本規章有關「事故通報、處置及調查」之部份，參考本校「實驗室災

害事故通報流程圖」。 

(四)本規章未盡事項，悉依據現行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學校推行安全衛生

有關政策辦理。 

八、本規章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

亦同。 


